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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 函
地址：30051新竹市中正路120號

承辦人：王新準

電話：03-5216121-276

傳真：03-5264559

電子信箱：02474@ems.hccg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2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體字第108018993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0189937A00_ATTCH1.doc、0189937A00_ATTCH2.doc)

主旨：檢送本市「109年度增進中小學生游泳能力實施計畫」乙

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109年度賡續辦理全市中小學游泳教學課程，以建立游泳安

全教育知能、減少水上意外事故發生。

二、各校均須提報申請游泳教學經費，補助項目含交通費、教

練費、門票費及保險費，合計每人每次以新台幣140元整為

限，另游泳教學為教育部重要政策，各校每年亦需將應屆

畢業學生學會游泳比率上網填報，故請積極規劃於正式課

程執行。

三、若有排課困難：國民中小學健康教育與體育每週計有3節課

程，採領域教學或領域內跨科統整教學，以彈性連排方

式，應可滿足實施校外游泳教學課程節數需求。另依據十

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綱要規定學習時數

配置可彈性連排，爰學校於實施校外游泳教學，可依上開

規定連續排課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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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請多加利用本市「香山游泳池」進行游泳教學，各校可參

考「政府採購法」第一○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公務機關間財

務或勞務之取得，經雙方直屬上級機關核准者不受該法

招、決標之條文規定之限制，可逕與新竹市立體育場接洽

後函報本府。

五、請各校於108年12月23日前，依實際需求人數(含預估轉學

生數)製經費申請暨結報表送本府審核（免發文）。

正本：新竹市立中學、新竹市立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體健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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